
臺 中 市 政 府 地 方 稅 務 局 復 查 決 定 書

    申請人因105年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本局105年

4月 22日中市稅法字第○號裁處書，申請復查，本局決定

如下： 

    主文

維持原處分。

    事實

    申請人所有○號自用小貨車，汽缸總排氣量 3,198立方

公分，因加裝座椅變更為自用小客車使用，於 105 年 4月 3

日行經台 26線 22公里處南下，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與交通

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理站聯合稽查查獲（違規單

號：○，本局乃以違反使用牌照稅法第 14條規定，依同法

第 31條規定，處以同排氣量等級自用小客車應納稅額新臺

幣(以下同)2萬 8,220元 2倍之罰鍰計5萬6,440元。

    理由

一、按「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發生改換機件或改設座架等，

應由交通工具所有人或使用人向交通管理機關辦理變更

手續。變更前後應納稅額相同者，免再納稅；原屬免稅

或原納較低稅額之交通工具，變更為應稅或應納較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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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者，應按日計算徵收差額部分之稅額……前項交通工

具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向交通管理機關辦理變更手續，

且未依規定補繳稅款者，視為移用使用牌照。」、「交通工

具使用牌照有轉賣、移用者，處以應納稅額2倍之罰鍰。

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15萬元。」分別為使用牌照稅法

第14條及第31條所明定。次按「使用牌照稅法第31條規

定：『交通工具使用牌照如有轉賣、移用者，處以應納稅

額4倍（現為2倍）之罰鍰。』係就轉賣移用使用牌照之

行為加以處罰，故上開規定所稱『應納稅額』應指全年應

納稅額而言，尚不得以扣除已納稅額後之餘額作為計算

標準。」為財政部80年 11月 19日台財稅第800421748號

函所釋示。

二、系爭自用小貨車因加裝後排座椅，變更為自用小客車使

用經查獲，本局爰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31條規定，處以同

排氣量等級自用小客車應納稅額2倍之罰鍰。

三、申請人復查主張略以，系爭車輛原廠出廠即加裝座椅，

本局如自始認此違法，理應監督管理車商之作為，而不

是事後處罰人民，監理機關於此亦有疏漏，亦應負責。

本局引據移用之法條加以處罰具有爭議。倘必須繳納本

案罰鍰亦請准將系爭車輛由自用小貨車變更為自用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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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云云。

四、按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應依其所核定之車種使用。

如任意加裝或改設座架，致使用型式已由應納使用牌照

稅較低，變更為稅額較高之車種，一經查獲使用公共道

路，即應視為移用使用牌照，處以變更後車輛種類所屬

應納稅額 2倍之罰鍰，以杜取巧逃漏，觀諸首揭使用牌

照稅法規定甚明。卷查系爭車輛係按汽缸總排氣量3,198

立方公分之自用小貨車申領使用牌照，登記之座位數僅

有駕駛座 2個座位，每年使用牌照稅應納稅額為 5,400

元，相較於同級自用小客車每年應納稅額為 2萬 8,220

元，所課稅賦差距甚大。系爭車輛後座加裝座椅，作自

用小客車使用，於 105 年 4月 3日行駛公共道路為為屏

東縣政府警察局與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東監

理站聯合稽查查獲，此有違規事實記載「車身屬不可變

更設備而變更行駛(加裝座椅)」字樣並責令檢驗之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附卷可稽，違章事實明確，

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14條第 2 項規定，即應視為移用使

用牌照，本局依同法第31條規定處以變更後車輛種類所

屬應納稅額2萬8,220元 2倍之罰鍰計5萬6,440元，洵

屬有據。又相關交通法規是否准許系爭型式自用小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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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裝座椅改為自用小客車，前經詢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

中區監理所 104年 10月 19日中監車字第 1040168831號

函略以，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汽

車依其使用性質略分為：客車指載乘人客 4輪以上汽車；

貨車指裝載貨物 4輪以上汽車；客貨兩用車指兼載人客

及貨物之汽車。除了廂式小型客貨兩用車因交通部 88年

3月 10日臺(88)監字第044883號函示得變更登記為廂式

小型貨車外，監理機關應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

明」登錄，且不得在無法源授權下受理車種變更，是該

所無法源依據辦理系爭車輛車種變更等語。顯見交通法

規基於安全考量，區別設計製造及使用目的之不同，就

客車及貨車賦予不同之法律規範，無法相互轉換使用。

且觀交通部受理民眾陳情，針對 5人座貨卡可否認定為

貨車乙事，業以 105年 1月 8日交路字第 1040417676號

函致財政部表示意見略以：「……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2條及第41條規定，貨車係指裝載貨物 4輪以上車輛，

其座位連駕駛人座位不得超過3個座位。本案○君所有○

○車輛為雙廂式小貨車，核定座位數為 2人，該車擅自

加裝座椅係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條規定，

另其車種為小貨車，並無因違規加裝座位而得變更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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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二用車……」。再者，車輛座架之變更，涉及交通管理

維護及課稅公平，使用牌照稅法第 14條第 2 項既明文

禁止擅自改設座架，申請人即應確實遵守，依現行法令

規定系爭自用小貨車尚未准辦理變更車種為自用小客車

使用，自不得以該車係透過正當管道進口，或原始購車

時即已裝置後排座椅，而憑為免罰之論據。申言之，縱

整起事件源起於車商先以 2人座貨車之形式通過進口審

驗事宜，再違法加裝後排座椅出售，亦屬消費者與車商

間之私權糾紛，非屬公權力行使之範圍，亦不影響申請

人經查獲違反使用牌照稅法依法應予論處之事實。準此，

原處分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基上論結，本件申請復查為無理由，爰依稅捐稽徵法第35

條及第49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月         日

附註：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日內，檢附訴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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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附繕本 1份）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1項規定經由本局向臺中市政府提

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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